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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鄒偉晟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65
傳真：(02)29560800
電子信箱：AL911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安字第11508937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893744_115年「春暉志工服務」實施計畫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5年「春暉志工服務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8月24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70133735C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年度預計召募及培訓具有志願服務熱忱之人員計20名

（報名表如計畫附件），請各校鼓勵所屬人員參加，倘未

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員須先行至「臺北E大」完成線上志

工基礎訓練，並於115年6月5日前將報名表寄送本局承辦人

電子郵件信箱（AL9115@ntpc.gov.tw）彙辦。

正本：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、新北市馬禮遜美國學校、新
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 外)

副本：教育部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